学校财务管理及收支审批制度

为了加强我校的财务管理工作，严格纪律，管好用好资金，充分发挥资金效益，更好地为教学为师生服务，特制订《财务管理及审批制度》，以规范我校的财务收支行为。学校财务管理的基本原则：遵纪守法，勤俭办学；量入为出，收支平衡；统一领导，集中管理；民主公开，权责明确；注重绩效，防范风险。

一、预算管理

学校预算遵循“以收定支、收支平衡、统筹兼顾、保证重点”的原则编制。所有收支必须全部纳入学校预算，统一核算，统一管理，严禁设立“小金库”或账外账。

二、收入管理

学校收入主要包括：财政补助收入、事业收入（如学费、住宿费）、上级补助收入及其他合法收入。所有收入必须使用合规票据，及时足额上缴学校财务账户，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截留、挪用或坐支。

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，按照物价部门核定的项目和标准收费，不得擅自增加项目或提高标准。

专款资金的管理，要按照专款的用途使用，不得挪用。

三、支出管理

1、学校所有支出必须坚持“先审批、后支出”的原则，确保支出真实、合法、合规，并取得合法有效的原始凭证，严禁白条报销。
2、各部门有采购或资金需求，申请人按需求填写“采购申请单”，经申请部门负责人、申请部门分管领导、财务分管领导审批后实施，举办活动要有活动方案。
四、报销管理

1、大额资金限额以下报销流程

由经办人填制报销单（提供相关附件）     部门负责人签字      财务审核     财务负责人审核     部门分管领导审批        财务校长审批
2、大额资金限额以上报销流程

经财务审核符合各项财经制度规定的大额资金使用事项，由财务科向党委会提交，经校党委集体研究通过后办理付款手续。

具体报销程序如下：

由经办人填制报销单（提供相关附件）       部门负责人签字    财务审核       财务负责人审核      分管领导审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财务校长审批       财务提交党委会      党委批准 

财务付款
3、工资、住房公积金、社保、水费、电费、取暖费、外包临时工劳务工资等日常支出，由分管领导和财务校长签字后可支付。

五、银行存款的管理

1、加强账户管理，按规定办理存款、取款结算。定期检查、清理银行账户的开立和使用情况。

2、严格遵守银行支付结算纪律。

3、定期获取银行对账单，查实银行余额，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。

六、资产管理

1、 建立健全资产购置、验收、登记、保管、使用、处置、清查等管理制度。固定资产须设立台账，定期盘点，做到账、卡、物相符。

2、资产处置（报废、报损、调拨等）须履行技术鉴定、价值评估和审批程序，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擅自处置。处置收入必须上缴学校财务。

七、附则

本制度经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有相关规定与本制度不符的，以本制度为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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